
A 19/20-16(CM-15) 
 

發出完整會議議程前，  
按立法會主席決定，此例行會議不舉行  

 
立法會  

 
議程  

(初訂本 ) 
 

2020年2月19日星期三上午11時  
 
 
I. 提交本會省覽的文件  

 
提交本會省覽的5項附屬法例/文書載於附錄 1 

 
 
II.  質詢  
 
容後通知  
 
 
III.  政府法案  
 
首讀及二讀 (辯論中止待續 ) 
 
(原訂於 2020年2月12日的會議上處理 ) 
 
1. 《 2020年稅務 (修訂 )(船舶租賃

稅務寬減 )條例草案》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2. 《 2020年性別歧視 (修訂 )條例
草案》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IV.   議員議案   

 
第 1項辯論  (涵蓋下列 2項議案，關乎 2019年 7月 21日於香港鐵路有限

公司西鐵線元朗站發生的襲擊事件 (“721事件”)) 
 
(延擱自 2019年10月23日的會議 ) 
 
1. 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動議委任專責委員會進行

調查的議案  
 

 動議人  ：  林卓廷議員  
 

 議案措辭  ：  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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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動議委任專責委員會進行
調查的議案  
(此議案同時涉及721事件及831事件 ) 
 

 動議人  ：  毛孟靜議員  
 

 議案措辭  ：  附錄 3 
 

出席此項辯論的官員  ：  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副局長  
 

( 辯 論 及 表 決 安 排 載 於 2019 年 12 月 9 日 及 17 日 發 出 的

立法會  CB(3) 195/19-20及CB(3) 218/19-20號文件 ) 

 
第 2項辯論  (涵蓋下列 3項議案，關乎 2019年 8月 31日在香港鐵路有限

公司太子站發生的襲擊事件 (“831事件 ”)，以及載於第 2項
的毛孟靜議員議案中有關831事件的部分 ) 

 
(延擱自 2019年10月23日的會議 ) 
 
3.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五 )項及第 (十 )項動議傳召警務處

處長、消防處處長、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鐵 ”)主席及港鐵
車務總監出示文件和作證的議案  
 

 動議人  ：  楊岳橋議員  
 

 議案措辭  ：  附錄 4 
 

4.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五 )項及第 (十 )項動議傳召警務處
處長、消防處處長、消防處助理處長 (救護 )、醫院管理局行政
總裁、廣華醫院行政總監及瑪嘉烈醫院行政總監出示文件和

作證的議案  
 

 動議人  ：  郭家麒議員  
 

 議案措辭  ：  附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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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動議委任專責委員會進行
調查的議案  
 

 動議人  ：  鄺俊宇議員  
 

 議案措辭  ：  附錄 6 
 

出席此項辯論的官員  ：  保安局局長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保安局副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  
 

( 辯 論 及 表 決 安 排 載 於 2019 年 12 月 9 日 及 17 日 發 出 的

立法會  CB(3) 195/19-20及CB(3) 218/19-20號文件 ) 

 
第 3項辯論  (涵蓋下列 7項議案，關乎警方在 “反送中 ”運動中對待

示威者及於示威現場執行職務的人士的方式 ) 
 
(第 6至10項延擱自2019年10月23日的會議 ) 
 
6及 7. 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動議委任專責委員會進行

調查的議案  
 

 動議人  ：  陳淑莊議員  
 

 議案措辭  ：  附錄 7及8 
 

8及 9. 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動議委任專責委員會進行
調查的議案  
 

 動議人  ：  郭家麒議員  
 

 議案措辭  ：  附錄 9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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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五 )項及第 (十 )項動議傳召保安局
局長及勞工及褔利局局長出示文件和作證的議案  
 

 動議人  ：  張超雄議員  
 

 議案措辭  ：  附錄 11 
 

(第 11項延擱自2019年11月 13日的會議 ) 
 
11.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五 )項及第 (十 )項動議傳召保安局

局長及警務處處長出示文件和作證的議案  
 

 動議人  ：  郭家麒議員  
 

 議案措辭  ：  附錄 12 
 

(第 12項延擱自2019年12月 11日的會議 ) 
 
12.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五 )項及第 (十 )項動議傳召警務處

處長出示文件和作證的議案  
 

 動議人  ：  梁繼昌議員  
 

 議案措辭  ：  附錄 13 
 

出席此項辯論的官員  ：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副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  
 

( 辯 論 及 表 決 安 排 載 於 2019 年 12 月 9 日 及 17 日 發 出 的

立法會  CB(3) 195/19-20及CB(3) 218/19-20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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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項辯論  (涵蓋下列 2項議案，關乎修訂《逃犯條例》 (第 503章 )引發
的社會衝突或騷亂的前因後果及相關事宜 ) 

 
(第 13項延擱自2019年11月13日的會議 ) 
 
13. 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動議委任專責委員會進行

調查的議案  
 

 動議人  ：  鍾國斌議員  
 

 議案措辭  ：  附錄 14 
 

(第 14項延擱自2019年11月 27日的會議 ) 
 
14. 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動議委任專責委員會進行

調查的議案  
 

 動議人  ：  梁美芬議員  
 

 議案措辭  ：  附錄 15 
 

 修正案動議人  
 

：  涂謹申議員  
(修正案載於 2019年 11月 22日發出的立法
會CB(3) 155/19-20號文件 ) 
 

出席此項辯論的官員  ：  政務司司長  
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副局長  
 

( 辯 論 及 表 決 安 排 載 於 2019 年 12 月 9 日 及 17 日 發 出 的

立法會  CB(3) 195/19-20及CB(3) 218/19-20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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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 2項議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容後通知   
  
(延擱自2020年1月15日的會議 ) 
  
15.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五 )項及第 (十 )項動議傳召保安局

局長及警務處處長出示文件和作證的議案  
 

 動議人  ：  莫乃光議員  
 

 議案措辭  ：  附錄 16 
 

 出席官員  ：  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副局長  
 

16.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五 )項及第 (十 )項動議傳召保安局
局長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出示文件和作證的議案  
 

 動議人  ：  譚文豪議員  
 

 議案措辭  ：  附錄 17 
 

 出席官員  ：  保安局局長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保安局副局長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  

 
第 5項辯論   (涵蓋下列 1項議案 )  
 
(延擱自 2019年6月12日的會議 ) 
 
17. “不信任第五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議案  

 
 動議人  

 
：  郭榮鏗議員  

 議案措辭  
 

：  附錄 18 

 修正案動議人  
 

：  毛孟靜議員  
(修 正 案 載 於 2019年 6月 5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CB(3) 667/18-19號文件 ) 
 

 出席官員  ：  政務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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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項辯論   (涵蓋下列 1項議案 )  
  

(延擱自2019年6月12日的會議 ) 
 
18. “確保兒童遊戲權，讓孩子快樂成長”議案  

 
 動議人  

 
：  何啟明議員  

 議案措辭  
 

：  附錄 19 

 5位修正案  
動議人  
 

：  葉建源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
蔣麗芸議員及許智峯議員  
(修 正 案 載 於 2019年 6月 6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CB(3) 669/18-19號文件 ) 
 

 出席官員  ：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  

 
 
 
 

立法會秘書  



 

2020年2月19日的立法會會議  

 

提交本會省覽的文件  

 

附屬法例 /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1.  《 2020年公職指明 (修訂 )公告》  

 

2020年第9號  

2.  《 2020年律師 (專業彌償 )(修訂 )規則》  

 

2020年第10號  

3.  《 2020年儲稅券 (利率 )(綜合 )(修訂 )公告》  

 

2020年第11號  

4.  《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  

 

2020年第12號  

5.  《預防及控制疾病 (披露資料 )規例》  2020年第13號  

 
 

附錄 1 

 



林卓廷議員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章 )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本會委任一個專責委員會，以調查 2019年7月 21日深夜至翌日凌晨在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西鐵線元朗站及附近一帶發生有人持械襲擊市民

事件中警方的責任，包括警方未有預防襲擊發生、未有阻止襲擊持續

進行及未有即場拘捕施襲者的原因；警方是否蓄意縱容有關人士，

當中涉嫌包括三合會成員，持械無差別襲擊市民；警方不執法及／或

拖延執法會否及如何威脅公眾安全，以及會否令違法者逃離法網，

以及其他一切相關事宜；而該委員會在執行其職務時獲授權根據

《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382章 )第9(2)條行使該條例第9(1)條

所賦予的權力。  

附錄 2 

 



 

毛孟靜議員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 章 )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本會委任一個專責委員會，以調查：  

 

(1) 2019年 7月 21日白衣人於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 ”)西鐵線元朗站

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以及香港警務處在事件中的作為及

不作為，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事宜：事前對該區黑社會活動的風險

評估；當晚警方的行動及警力部署；警員於白衣施襲者襲擊市民

時離開現場及於白衣施襲者離去後才到達現場； 999報案中心

熱線長時間無法接通；鄰近警署落閘；警方當晚沒有調查及拘捕

事後於案發現場附近聚集的大批持鐵通和長刀的白衣人，是否

嚴重失職、違反《警察通例》及與黑社會勾結，共同策劃及執行

上述襲擊市民的計劃，以及其他相關事宜；  

 

(2) 2019 年 8 月 31 日警察於港鐵太子站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以及

香港警務處、香港消防處及醫院管理局處理事件中的傷者的

詳情，包括但不限於初步點算和最後需要處理的傷者數目差異；

警方一度拒絕讓救護人員進入該站為傷者急救；拖延 2.5 小時後

才將站內傷者送院治理；港鐵太子站及旺角站事後封站兩日的

原因；以及是否阻延傷者接受救治及隱瞞港鐵太子站內任何死傷

情況，以及其他相關事宜；  

 

(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上述兩宗事件中的角色；及  

 

(4) 其他相關事宜；  

 

而該委員會在執行其職務時獲授權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 章 )第 9(2)條行使該條例第 9(1)條所賦予的權力。  

附錄 3 

 



楊岳橋議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第七十三條第 (五 )項及第 (十 )項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本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三條

第 (五 )項及第 (十 )項，傳召警務處處長、消防處處長、香港鐵路有限

公司 (“港鐵 ”)主席及港鐵車務總監於本議案通過後的最早一次

立法會會議席前，就 2019年 8月 31日警方在港鐵太子站內及該車站

一列車廂內的執法行動、該行動造成的傷亡、消防處相關的救援行動

及其他相關事宜，出示所有相關的文據、簿冊、事故紀錄、語音通訊

錄音、文字通訊紀錄、閉路電視片段、警方在行動期間攝錄的片段、

警員出勤紀錄、警方裝備庫存紀錄、消防人員出勤紀錄、消防裝備

庫存紀錄及其他相關文件，以及作證和提供證據。  

附錄 4 

 



郭家麒議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第七十三條第 (五 )項及第 (十 )項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本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三條

第 (五 )項及第 (十 )項，傳召警務處處長、消防處處長、消防處助理處長

(救護 )、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廣華醫院行政總監及瑪嘉烈醫院

行政總監，於本議案通過後的最早一次立法會會議席前，就

2019年 8月31日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太子站襲擊事件中，傷者由太子站

送往上述兩間醫院的時序、人手安排、傷者狀況、治療及康復進度

情況，出示所有相關的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以及作證和提供

證據。  

附錄 5 

 



 

鄺俊宇議員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章 )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本會委任一個專責委員會，以調查 2019年 8月 31日晚上至 9月 1日

清晨，警方在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太子站內毆打和拘捕市民一事及

涉嫌延誤相關的救護工作，以及其他相關事宜；而該委員會在執行

其職務時獲授權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382章 )第 9(2)條

行使該條例第 9(1)條所賦予的權力。  

 

附錄 6 



 

陳淑莊議員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 382 章)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本會委任一個專責委員會，以調查自 2019 年 8 月 5 日起，在新屋嶺

扣留中心被拘留的 “反送中 ”運動被捕示威者受害於警方濫權及不當

對待，包括遭受肢體暴力對待、被阻礙獲得法律支援，以及其他相關

事宜；而該委員會在執行其職務時獲授權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

條例》(第 382章)第 9(2)條行使該條例第 9(1)條所賦予的權力。 

 

附錄 7 

 



 

陳淑莊議員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 382 章)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本會委任一個專責委員會，以調查自 2019 年 6 月 9 日起，警方針對

“反送中 ”運動的示威者涉嫌行使的性暴力以及其他相關事宜；而

該委員會在執行其職務時獲授權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章)第 9(2)條行使該條例第 9(1)條所賦予的權力。 

 

附錄 8 

 



郭家麒議員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章 )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本會委任一個專責委員會，以調查 2019年 6月 9日開始至今的

“反送中 ”運動中，警方涉嫌阻礙消防及救護工作，並拘捕、攻擊及

阻礙於公眾活動現場進行救護工作的急救員的事件，以及其他相關

事宜；而該委員會在執行其職務時獲授權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

條例》 (第382章 )第 9(2)條行使該條例第 9(1)條所賦予的權力。  

附錄 9 



 

郭家麒議員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章 )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本會委任一個專責委員會，以調查 2019年 6月 9日開始至今的

“反送中 ”運動中，警方涉嫌對傳媒工作者作出的肢體及言語暴力、

無理據指控，例如搶走被拘捕人士，以及其他相關事宜；而該委員會

在執行其職務時獲授權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章 )

第 9(2)條行使該條例第 9(1)條所賦予的權力。  

 

附錄 10 

 



張超雄議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項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本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三條

第 (五 )項及第 (十 )項，傳召保安局局長及勞工及褔利局局長於本議案

通過後的最早一次立法會會議席前，就在“反送中”運動中，被拘捕及

羈留的未成年人士是否受到《兒童權利公約》及《警察通例》有關條文

的保障(該等保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事宜：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應以

兒童的最大利益為優先考慮；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使兒童與父母

分離；以及被指控或被認為觸犯刑法的兒童之人權獲得確認等)，出示

所有相關的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以及作證和提供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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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麒議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第七十三條第 (五 )項及第 (十 )項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本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三條

第 (五 )項及第 (十 )項，傳召保安局局長及警務處處長於本議案通過後

的最早一次立法會會議席前，就自 2019 年 6 月 9 日開始至今的

“反送中 ”運動中，警方使用實彈的情況及事後檢討，包括但不限於

警方使用實彈的指引與準則、在上述運動中曾使用實彈的警員的

相關訓練紀錄、事後就使用實彈事件的檢討內容，以及涉事警員的

心理與情緒狀況，出示所有相關的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以及

作證和提供證據。  

附錄 12  

 



梁繼昌議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項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本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三條

第 (五 )項及第 (十 )項，傳召警務處處長於本議案通過後的最早一次

立法會會議席前，就(i)在香港使用的催淚煙子彈及手擲催淚彈的成分；

(ii)在 2019 年 6 月至 11 月期間，因使用該些催淚煙子彈及手擲催淚彈

而產生的副產物，包括但不限於熱力、微粒、有毒及有害化合物；

(iii)該些催淚煙子彈及手擲催淚彈所產生的副產物數量；及 (iv)該等

副產物的毒性及其對人體的潛在影響，出示所有相關的文據、簿冊、

紀錄或文件，以及作證和提供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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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國斌議員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章 )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本會委任一個專責委員會，以對《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

法律協助法例 (修訂 )條例草案》所引起的社會衝突進行全面

調查，包括有關衝突對香港整體民生和經濟的影響，以及其他

相關事宜，以回應社會訴求；而該委員會在執行職務時獲授權

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382章 )第 9(2)條行使該條例

第 9(1)條所賦予的權力。  

附錄 14 

 



 

梁美芬議員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章 )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自 2019年 6月以來，因《 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法例 (修訂 )條例草案》引發的示威及騷亂越演越烈，以致香港

的法治、社會秩序、民生及經濟均受嚴重影響；暴力事件不斷

升級，絕大部分香港市民都希望社會可盡快回復平靜；就此，

本會委任一個專責委員會，以調查上述騷亂的前因後果、是否

有外部勢力干預、多場大型示威及騷亂的資金和物資來源，

以及尋找導致上述騷亂的深層次矛盾，並就如何讓社會復和
作出建議；而該委員會在執行其職務時獲授權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章 )第 9(2)條行使該條例第 9(1)條

所賦予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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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乃光議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項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本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三條

第(五)項及第(十)項，傳召保安局局長及警務處處長於本議案通過後的

最早一次立法會會議席前，就2019年6月以來，(i)香港警隊的運作有否

受到干預； (ii)《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就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或

刑事檢控等情況相互通報機制的安排》的執行情況； (iii)在該機制

以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知悉的香港居民在內地被拘捕、羈留或監禁

的個案詳情及其所採取的跟進行動；及 (iv)其他相關事宜，出示所有

相關的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以及作證和提供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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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文豪議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第七十三條第 (五 )項及第 (十 )項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本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三條

第 (五 )項及第 (十 )項，傳召保安局局長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本議案

通過後的最早一次立法會會議席前，就《港珠澳大橋建設、營運、

維護和管理三地政府協議》中訂明的 “三地三檢 ”安排，出示所有與

下列事宜相關的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 (包括但不限於港珠澳大橋

管理局的相關會議紀錄 )，並作證和提供證據：  

 

(i) 經港珠澳大橋前往珠海／澳門的香港居民在有關出入境口岸

和任何臨時設立的安全檢查站需接受經三地政府同意的安檢

安排，包括但不限於拍攝人像照片、檢查隨身物品和查核港澳

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一般稱為 “回鄉證 ”)等；  

 

(ii)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特區政府 ”)知悉的香港居民經港珠澳

大橋前往珠海／澳門期間在有關出入境口岸和任何臨時設立

的安全檢查站被拘捕或遣返的個案；  

 

(iii) 特區政府就 “三地三檢 ”安排曾進行的內部研究和檢討，以及就

其結果曾向珠海／澳門相關部門反映的意見；  

 

(iv) 在 “三地三檢 ”模式下出入境檢查有新安排時，三地相關部門的

通報機制；及  

 

(v) 其他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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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榮鏗議員就  

“不信任第五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本會不信任第五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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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啟明議員就  

“確保兒童遊戲權，讓孩子快樂成長 ” 

動議的議案  

 

 

議案措辭  

 
 

本港兒童上課時間長及功課量多，缺乏閒暇、玩樂，甚至休息的時

間；加上香港居住環境狹小 (尤其是劏房 )，兒童往往沒有足夠的活

動地方，更遑論遊戲的空間；現時各區公共兒童遊樂場地分布不均、

社區參與設計過程的渠道狹窄，遊樂設施不足且設計千篇一律，欠

缺激發兒童健康成長的要素；此外，共融遊樂設施未能切合殘障兒

童需要，住院病童遊樂設施及服務亦甚欠缺；就此，本會促請政府

制訂措施，確保本地兒童可享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31條所

述的權利，包括有權享有休息和閒暇，從事與兒童年齡相宜的遊戲

和娛樂活動，同時改善兒童遊樂設施的軟、硬件，令兒童能獲得更

多不同的遊樂體驗、享受閒暇及愉快成長；具體措施包括：  

 

(一 ) 促請兒童事務委員會就確保兒童可享遊戲權進行研究，為

兒童遊樂設施的建設訂立準則，例如遊樂設施需具有多樣

性、靈活性、傷健共融和兒童全面健康成長的要素，並就

研究結果對相關法例和規管措施作出修改建議；  

 

(二 ) 修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以提升兒童遊樂場的供應標

準；  

 

(三 ) 透過不同方式，包括加入賣地條款，規定私人屋苑須為兒

童提供適合的遊樂設施，並為私人屋苑和租置公屋的業主

或法團提供資助及技術支援，以協助他們在屋苑或屋邨內

新增及更新兒童遊樂設施；  

 

(四 ) 從公營房屋及私人發展項目中物色合適的地方興建兒童遊

樂場地，並在每區設立最少一個共融遊樂場，讓傷健兒童

一同玩樂；  

 

(五 ) 在各區增設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兒童遊戲室並優化現有遊戲

室的設施，包括設立專門為幼兒及學齡前兒童而設的遊戲

室，以增加親子的公共玩樂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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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在各區增設玩具圖書館，讓各年齡層及各階層兒童有公平

接觸玩具的權利和機會；  

 

(七 ) 增加日間幼兒中心的數目及資助託兒服務的名額，讓幼兒

能在安全及健康的環境下得到照顧及自由玩樂的時間；  

 

(八 ) 促請醫院管理局為病童提供足夠的遊樂設施及服務；  

 

(九 ) 檢討本港中、小學的校內測考次數及家課量，以免兒童因

家課和測考過多而失去休息及遊戲時間，從而促進兒童的

均衡發展；  

 

(十 ) 加強發展遊戲教育，並加強與非政府機構合作，於校內及

校外提供遊戲和舉辦戶外活動，以及於假期增加舉辦戶外

活動；同時，為基層兒童提供適當資助，以保障他們享有

平等參與遊戲和活動的權利；  

 

(十一 ) 為教師和家長提供遊戲教育的培訓，向他們推廣遊戲對兒

童的益處及重要性，以扭轉追求考試成績及追趕課程進度

的社會風氣，讓教師和家長注重兒童享有遊戲的權利；及  

 

(十二 ) 從速檢討不合時宜的假期政策，劃一法定假期和公眾假期

的日數至 17天，讓全港僱員享有相同的假期日數，以增加

親子的共處和遊戲時間。  

 




